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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
「警告」一節。

就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後及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及並無根據股權激勵安排及
[編纂]後股權激勵計劃進一步發行股份，惟根據股—權激勵安排在[編纂]時或根據歸屬
計劃立即歸屬的該等受限制股份單位除外，以下人士將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我們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及╱或
淡倉（如適用），或將直接或間接於附帶權利可在所有情況下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
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中擁有10%或以上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及╱或淡倉

主要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截至
本文件日期
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截至
本文件日期
持股概約
百分比

[編纂]

完成後擁有
權益的

股份數目(12)

[編纂]

完成後持股
概約百分比(12)

Ni博士 受控法團權益(2)、全權信託的
創辦人(3)、配偶權益(4)

214,718,883

股股份(L)

27.67% [編纂]

股股份(L)

[編纂]%

Water Lily  

Consultants

實益擁有人 196,032,419

股股份(L)

25.26% [編纂]

股股份(L)

[編纂]%

Leng 女士 受控法團權益(5)、全權信託的
創辦人(6)、配偶權益(4)

214,718,883

股股份(L)

27.67% [編纂]

股股份(L)

[編纂]%

澳美製藥廠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7) 95,489,794

股股份(L)

12.30% [編纂]

股股份(L)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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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截至
本文件日期
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截至
本文件日期
持股概約
百分比

[編纂]

完成後擁有
權益的

股份數目(12)

[編纂]

完成後持股
概約百分比(12)

Dinh 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8)、 

全權信託的創辦人(9)

61,873,176

股股份(L)

7.97% [編纂]

股股份(L)

[編纂]%

VD&TL 實益擁有人 59,929,167

股股份(L)

7.72% [編纂]

股股份(L)

[編纂]%

Skketch Shine  

Limited

實益擁有人(10) 49,634,271

股股份(L)

6.40% [編纂]

股股份(L)

[編纂]%

Yicun Holding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11) 46,881,393

股股份(L)

6.04% [編纂]

股股份(L)

[編纂]%

附註：

(1) 字母「L」指本公司股本中於股東權益的好倉。

(2) Water Lily Consultants擁有196,032,419股股份的好倉。Water Lily Consultants 由Ni博士全資擁
有。因此，Water Lily Consultants 為Ni博士的受控法團，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Ni博士被視
為於 Water Lily Consultants 擁有權益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Water Lily Consultants有權根據股權激勵安排授予其的受限制股份單位獲得最多38,039,714
股股份，惟須受該等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條件（包括歸屬條件）所規限。於 [編纂 ]後，代
表19 ,019 ,856股A類普通股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將立即歸屬並作為股份發行予W a t e r  L i l y 
Consultants。

(3) Ni Legacy Trust擁有3,900,219股股份的好倉。Ni Legacy Trust為由Ni博士就遺產規劃而設立
並由其作為委託人及保護人而控制的全權家族信託。受益人為Ni博士家族成員及慈善機構。
IconTrust, LLC為Ni Legacy Trust的受託人。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Ni博士於IconTrust, 
LLC於Ni Legacy Trust持有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4) Leng 女士為Ni博士的配偶，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Ni博士被視為於 Leng 女士擁有權益的相
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5) Ice Tree LLC 及Ice Tree Consultants 各自擁有 9,817,266 股及3,624,970 股股份的好倉。Ice 
Tree LLC 及 Ice Tree Consultants 各自由 Leng 女士全資擁有。因此，Ice Tree LLC 及 Ice Tree 
Consultants 為 Leng 女士的受控法團，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Leng 女士被視為於Ice Tree 
LLC 及 Ice Tree Consultants 擁有權益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Ice Tree LLC有權根據股權激勵安排授予其的受限制股份單位獲得最多4,529,127股股份，惟須
受該等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條件（包括歸屬條件）所規限。於[編纂]後，代表2,264,563股A類普通
股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將立即歸屬並作為股份發行予Ice Tree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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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eng Legacy Trust 擁有1,344,009股股份的好倉。Leng Legacy Trust為由Leng女士就遺產規劃
而設立並由其作為委託人及保護人而控制的全權家族信託。受益人為Leng女士家族成員及慈善
機構。IconTrust, LLC為Leng Legacy Trust的受託人。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Leng女士
於IconTrust, LLC於Leng Legacy Trust持有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7) 澳美由Chan Chak Yeung擁有65%及由Wong Cheong Moon擁有35%。因此，澳美為Chan Chak 
Yeung及Wong Cheong Moon的受控法團，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Chan Chak Yeung及Wong 
Cheong Moon被視為於澳美擁有權益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8) VD&TL 由 Dinh 先生全資擁有。因此，VD&TL 為 Dinh 先生的受控法團，故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Dinh 先生被視為於 VD&TL 擁有權益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VD&TL有權根據股權激勵安排授予其的受限制股份單位獲得最多4,529,127股股份，惟須受該
等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條件（包括歸屬條件）所規限。於[編纂]後，代表2,264,563股A類普通股的
受限制股份單位將立即歸屬並作為股份發行予VD&TL。

(9) Dinh Legacy Trust 擁有1,944,009 股股份的好倉。Dinh Legacy Trust為由Dinh先生就遺產規劃
而設立並由其作為委託人及保護人而控制的全權家族信託。受益人為Dinh先生家族成員及慈善
機構。IconTrust, LLC為Dinh Legacy Trust的受託人。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Dinh先生
於IconTrust, LLC於Dinh Legacy Trust持有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10) Skketch Shine Limited 由兩個私募股權基金直接持有，該兩個私募股權基金均由 CDH Wealth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管理及擁有同一普通合夥人 CDH China HF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11) Yicun Holdings Limited 由上海絮村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控制，上海絮村企業管
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的普通合夥人為江陰華西村投資有限公司，江陰華西村投資有限公
司由一村資本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一村資本有限公司由中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各地方
分支機構最終控制。

(12) 根據緊隨[編纂]完成後已發行[編纂]股股份計算（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且並無根據股權激勵安
排及[編纂]後股權激勵計劃進一步發行股份，惟根據股權激勵安排在[編纂]時或根據歸屬計劃
立即歸屬的該等受限制股份單位除外）。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任何人士於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
行使及並無根據股權激勵安排及[編纂]後股權激勵計劃進一步發行股份，惟根據股權激
勵安排在[編纂]時或根據歸屬計劃立即歸屬的該等受限制股份單位除外）將於股份或相
關股份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予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
將直接或間接於附帶權利可在所有情況下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
值中擁有10%或以上權益。董事並不知悉於其後日期可能導致本公司控制權發生變更
的任何安排。


